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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关于开展2023年全国少年儿童

“双有”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2023 年，中国儿童中心、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

委会携手全国各地校外教育机构，以“大国少年 未来有我”

为主题，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因地制宜开展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

目前，全国“双有”活动工作已近尾声。为全面总结回

顾 2023 年“双有”工作情况，分享和交流工作经验与成果，

推动新时代“双有”活动创新发展，现将 2023 年“双有”

总结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双有”工作材料报送

1.认真做好“双有”活动单位的基本信息采集工作。请

各单位按照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填写《2023

年“双有”活动单位信息采集》（详见附件 1），以利于加

强共通共促的工作平台建设，共同推进校外教育发展。

2.认真做好 2023 年“双有”活动总结工作。请各单位

根据 2023 年“双有”活动的安排，从各项活动开展情况、

当地特色活动情况、媒体报道情况、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进

行总结，形成《2023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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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报送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以利于组委会策

划宣传活动、展示各地成果。

3.认真做好活动特色案例推荐工作。为更好交流学习，

组委会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征集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主题教育活动优秀案例。请各单位按照要求，

组织撰写并推荐优秀活动案例（详见附件 3）。

4.认真做好活动成果收集与报送工作。请按照《2023 年

“双有”主题教育活动方案》的要求，及时通过相应渠道报

送活动成果，包括“大国少年 未来有我”全国少年儿童追

寻科学榜样主题实践活动（视频作品、信息统计表）、“奔

跑吧•少年”运动健身活动（图片/视频作品、信息统计表）、

“大国少年”系列研学活动（方案、案例/线路）、“我的

美好家园”少年儿童创意设计活动（作品及信息上传“双有”

网站）、“苔花绽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关爱计划（各机构

的公益活动方案、总结）。

二、“双有”活动先进典型推荐

1.认真做好2023年“双有”活动先进典型推荐申报工作。

“双有”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全国各地合作单位的积极参与

和支持，是广大儿童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双有”年度先

进典型分为“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

中，“先进单位”无需单独申报，组委会将按照各单位工作

总结报告评选认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两项，请

各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并结合当地工作实际，认真组织推荐

申报工作，填报《2023 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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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 2023年“双有”活动年度先进典型审定颁发工作。

本年度“双有”活动先进单位、集体、个人证书及各项活动证

书均以电子证书形式发放。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将在各单

位申报的基础上，根据工作总结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

三、2023 年“双有”活动总结暨研讨交流活动安排

为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和儿童工作重要论述以及致

中国儿童中心成立40周年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强化新时代“双有”活动育人功能，促进校外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国儿童中心、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拟

于2023年 10月 30日-11月 3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2023 年

全国少年儿童“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总结

暨研讨交流活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工作要求

一是要重视活动总结工作。请各有关单位切实重视此项

工作，把总结工作与当地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明年工

作计划安排结合起来，与对全国“双有”活动开展的建议和

意见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推进工作。

二是要严格材料申报审核工作。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填写

申报推荐材料，突出工作亮点，做好信息与数据汇总。在审

核工作中，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将从推动“双有”活动

发展和提升影响力角度出发，树立典型、推广先进事迹、经

验与成果。

三是要准时报送材料。请各有关单位在 10 月 15 日前，

将本单位工作总结及奖项推荐材料报送至“双有”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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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 瑛、姜天赐

电话：010-66160151（办公室）

13701332112（周）、18610501017（姜）

邮箱：shuangyou07@126.com

网址：shuangyou.ccc.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3 号中国儿童中心，

教育活动部（邮编 100035）

附件：

1. 2023 年“双有”活动单位信息采集表

2. 2023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内容提纲

3. 2023 年“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案例征集说明

4. 2023 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

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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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双有”活动单位信息采集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姓名 所在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活动开展

情况

年度主题活动

（名称）

品牌主题活动

（名称）

活动参与

情况

儿童（人次） 家庭（个） 学校（所） 社区（个）

活动资金

来源情况

财政资金
（万元）

政府部门支持资

金（万元）

企业支持
（万元）

基金会支持
（万元）

合作机构

情况

合作机构名称 是否联名举办

提供支持说明
（专家、志愿者、工作人员，场地，

活动材料、资金等）

媒体报道

媒体名称 报道类型 报道次数

活动产出
（请附图片）

书籍（书名） 论文（篇名） 手册（名称）
展板、宣传单等

（数量）

获得荣誉

项目获奖 活动获奖 教师获奖 儿童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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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内容提纲

1. 主题教育活动的落地实践

（本单位对“双有”年度活动方案的理解？如何与本单位工

作相结合？如何整合本单位内外部合作资源？如何与当地

发展情况、历史人文及自然资源相结合？各项活动的实际开

展情况。）

2. 主题教育活动的特色与亮点

（政策依据、教育理念、资源整合、活动设计、对本单位工

作的推动、社会影响等。）

3. 媒体报道情况

（微信公众号、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等。）

4. 工作思考

（本年度“双有”活动的总结反思，与下一步工作思路。）

5. 工作图片集

（活动场景、活动作品、印刷品及其他成果电子版，请将图

片打包，与报告一同提交。文件包的名称为：XX 单位 2023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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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案例征集说明

一、案例征集要求

1. 对象：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征集；

2. 范围：近 1 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来的校外教

育活动特色案例；

3. 主题：围绕理想信念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科普教育、线上阵地建设和儿童关

爱服务等主题内容，结合当地社会、人文和自然特色，

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力、创新性的主题教育活动。

4. 字数：1000 字以上。

二、案例展示与宣传平台

1. 在“双有”年会上面向全国同仁作案例分享；

2. 在中国儿童中心官网、“双有”网站及公号等平台宣

传展示；

3. 推荐给人民网、中国妇女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

作为教育类新闻素材或选题。

三、案例撰写建议

1.活动背景

政策解读、时代背景、现实需求分析、机构发展战略等。

2.活动基本信息

活动名称（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与地点（活动的日期及具体活动时长，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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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及数量（儿童及家长、教师、志愿者等人员）

活动目标（预期效果）

活动基本内容或步骤（活动准备、实施过程，以时间或

内容为线索说明各个板块和环节的安排，突出策划想法）

活动评估（参与人员的反馈、专家及媒体的社会反响、

总结成果、分析特色、反思不足、建议未来）

3.活动特色

可以从活动目标的设计与定位、教育主题的落地与呈

现、活动效果的展示与强化、活动的宣传与推广等方面介绍。

4.影响力

可以从活动规模、社会关注、媒体报道、整合资源、教

育效果等方面来谈。

5.可持续发展

可以从获得政府或社会支持、获奖或表彰、下一步工作

思路等方面来分享。

6.材料支持

请附上与案例相关图片、报道、数据等资料，以便更加

全面地了解案例。

四、案例材料提交

1. 提交形式：案例以文稿形式提交，撰写要求请见上文。

2. 提交时间：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将文稿及相关材料

（图片、报道、数据等），文件包的名称为：XX 单位

2023 年“双有”活动特色案例，发送至“双有”邮箱。

3. 特别提示：报送材料时，请在邮件中注明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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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手机

先进

集体

申报数量

推荐名单

事迹介绍

（每个集体

300 字左右）

先进

个人

申报数量

推荐名单

事迹介绍

（每人 300

字左右）

推荐单位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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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说明】

先进集体：该奖项应为在当地校外教育单位组织实施“双有”活

动中积极参与至少 1 项活动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或社区，活动参与面

较广，效果比较明显。各有关单位可结合当地参与活动的单位数量，

按照 10%的比例推荐上报，原则上每个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 5 个。

先进个人：该奖项应为在组织落实“双有”活动过程中积极发挥

了策划、组织、实施等工作，表现突出，得到组织单位认可，受到儿

童欢迎的校外教育工作者、中小学或幼儿园教师、社区工作者。各有

关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和个人表现，按照 10%的比例推荐上报，原则

上每个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 10名。


